
    

  



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律师代理申诉制度 

（试行） 
 

 

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

利，实现申诉法治化，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维护

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根据相关法律，结合本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制度。 

一、 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重大意义 

申诉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涉诉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监督权和救济权。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是指申诉

人根据法律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决定不服，

委托律师在授权范围内以申诉人的名义，代为申诉或者申请

再审的制度。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对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

诉权，彰显司法为民的宗旨具有重大意义。 

二、 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基本原则 

坚持平等、自愿原则。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

判、决定不服的，提出申诉的，可以自行委托律师；人民法

院可以引导申诉人、被申诉人委托律师代为进行。申诉人因

经济困难没有委托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

请。   

三、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关键问题 



  律师代理申诉是一项制度性创新，是具有全局性、综合

性、指导性的重要司法改革举措。 

一是要注意把握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特殊性。普通诉讼

代理是基于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完全是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是否委托代理。申诉代理则不同，代理申诉意义重大，作用

特殊。虽然代理申诉权的取得仍然需要申诉人授权，但申诉

人不具有是否委托代理的选择权，即委托代理申诉是原则，

不委托代理是例外。除非申诉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

亲属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否则提起申诉可能不被司法机关受

案。是否委托律师代理申诉是立案时必须审查的内容之一。 

二是要注意把握律师代理申诉主体的特定性。即申诉案

件委托代理人只能是律师，委托其他人不可以。律师，是指

依法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

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基本属性有四：其一，具有一

定法律知识。按照《律师法》规定，具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

以上学历或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知识；

其二，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取得法律资格；其二，经国家

司法行政机关考核批准，取得执业证书；其四，为社会提供

法律服务并以此为职业。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人虽然可以接

受普通诉讼案件的委托代理，但无权接受申诉案件的委托代

理。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代理是原则，不接受委托或指

定代理是例外。委托与被委托，虽然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



间平等主体的自愿合意，但作为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是特别

委托与一般委托的关系。 

三是要注意把握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特质性。律师代理

申诉制度，指向的是申诉或者申请再审阶段的诉讼，与起诉

和上诉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是为“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

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而专

门设立的一项救济性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准确把握这

些精神实质，是包括律师在内所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四、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工作方法 

1.依托公益性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运用网络

平台，法律服务热线等多种形式，为当事人寻求律师服务和

法律援助提供多元化渠道。 

2.建立律师驻点工作制度。在诉讼服务大厅等地开辟专

门场所，提供必要的办公设施，由律师事务所派驻律师开展

法律咨询等工作。对未委托律师的申诉人到人民法院反映诉

求的，可以先行引导由驻点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机

构安排律师免费为申诉人就申诉事项提供法律咨询。 

3.明确法律援助范围条件。申诉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符

合《法律援助条例》、地方法律援助法规规章规定的法律援

助经济困难标准和事项范围，且具有法定申诉理由及明确事

实依据。我院将与司法局协商，适当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进



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范围逐步拓展至低收入

群体。 

4.规范律师代理申诉法律援助程序。申诉人申请法律援

助，应当向作出生效裁判、决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

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诉已经人民法院受理的，

应当向该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

机构提出。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为申诉人指派律师，并将律师名单函告人民法院。 

5.扩大律师服务范围。律师在代理申诉过程中，可以开

展以下工作：听取申诉人诉求，询问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

询；对经审查认为不符合人民法院申诉立案条件的，做好法

律释明工作；对经审查符合人民法院申诉立案条件的，为申

诉人代写法律文书，接受委托代为申诉；经审查认为可能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协助申请法律援助；接受委托后，代为

提交申诉材料，接收法律文书，代理参加听证、询问、讯问

和开庭等。 

6.完善申诉立案审查程序。律师接受申诉人委托，可以

到立案庭或者通过来信、网上申诉平台、远程视频接访系统、

律师服务平台等提交申诉材料。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其限期补充或者补正，并一次性告知应当

补充或者补正的全部材料。未在通知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当接



收材料，依法立案审查。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

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诉人及代理律师。 

7.依法保障代理申诉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在诉讼服

务大厅或者信访接待场所建立律师阅卷室、会见室。为律师

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等提供方便和保障。 

8.依法保障代理申诉律师人身安全。对在驻点或者代理

申诉过程中出现可能危害律师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人民法

院要依法及时制止，固定证据，并做好相关处置工作。 

9.完善律师代理申诉公开机制。对律师代理的申诉案件，

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当事人不同意公开或者其他不适宜公

开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公开立案、审查程序，并告知申诉

人及其代理律师，审查结果。案件疑难复杂的，申诉人及其

代理律师可以申请举行公开听证，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或者

依职权进行公开听证，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群众代表等社会第三方参加。 

10.建立多层次经费保障机制。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律师代理申诉属于公益性质的，

依靠党委政法委，协调有关部门争取经费，购买服务。全额

支付律师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给予适当补助及

奖励。对申诉人自行聘请律师代理的，可以按照《律师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由双方自愿协商代理费用。 



11.强化律师代理申诉执业管理。对律师在代理申诉过

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

法》等规定，具有煽动、教唆和组织申诉人以违法方式表达

诉求；利用代理申诉案件过程中获得的案件信息进行歪曲、

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与申诉人订立风险

代理协议；在人民法院驻点提供法律服务时接待其他当事人，

或者通过虚假承诺、明示或暗示与司法机关的特殊关系等方

式诱使其他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发

现律师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

会提出处罚、处分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核查后，

应当将结果及时通报建议机关。 

12.加强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依靠党委、党委政法委和

上级法院领导，形成工作合力。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相关

制度，推动工作全面开展，促进形成理性表达、依法维权的

导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